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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起草背景
为优化我县营商环境，助力高质量发展，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落地投产，根据《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9]11号）、《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连云港市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连工改办[2023]3号）、《灌南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灌政发[2020]31号）等文件，并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借鉴其他地区相关经验做法，起草制定我县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早开工的若干措施。
二、起草的过程
为加快项目早开工、早落地，依据国家及省市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工作要求，县数据成立工作专班，负责起草工作。
为确保出台的措施高质达效，县数据局收集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，部门业务骨干成员讨论，并进行多次局长办公会研究调整。在2025年1月中上旬进行部门意见征求，对住建局等单位的反馈意见进行沟通并完善文件，形成初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《措施》文件共分桩基工程单独发包、桩基施工许可先行办理、整体工程施工许可一次办、重大项目承诺即开工、豁免清单项目可不办理施工许可、推行建设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、优化市政公用服务报装接入、做好服务保障和监督管理等八项，上述措施适用本县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服务。
 
